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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实践教学工作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实践教学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途径。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实践教学环节的运行与管理，加强质量监控，不断

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和效果，决定开展实践教学专项检查工作。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项目

实验教学（实验、实训、课程设计、理实一体化等）、实习（含

认识实习、专业（毕业）实习、顶岗实习、见习、生产实习、金工实

习、专业实习、采风等）、校外实践基地建设、社会实践。

二、检查内容

（一）实验教学工作。

1.实验教学档案：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教学授课计划、实验教材

或实验教学指导书、实验报告、实验室工作日志（含实验室安全记录、

维修记录）、实验预做记录表、大型精密贵重设备使用记录等。

2.实验教学运行：实验室课表、课程实验开出率统计（综合性设



计性实验课程占实验课程总数的比例，要求要求每门实验课必须要有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实验分组情况、实验室获得的突出成果

（与实验教学或实验技术人员有关的获奖）。

3.本科实验教学的保障情况：实验教学队伍建设情况(含实验指

导人员一览表)、实验教学运行经费、实验室建设情况（含学科平台

建设）、规章制度建设（含集中性实践教学管理规定）和安全管理情

况。

4.实验教学成绩评定和考核情况：包括实验报告批改及成绩评定

及其分析、实验教学小结等资料及存档情况。

5.开放实验教学。实验室开放制度、开放管理细则、开放项目（开

放实验室的名称、时间、课时数、面向学生、学生开放实验项目等）、

开放记录、相关成果和专门实验教师等。

（二）实习教学工作及教学档案。包括实习计划、实习教学大纲、

实习指导书、实习工作总结、实习动员会情况、实习工作安排表、实

习单位统计表、学生实习日志、实习鉴定表、实习报告及批阅。

（三）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包括基地协议书、近两年基地接纳学

生实践的情况、实习实训教学过程性材料、基地实践指导老师一览表

以及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情况总结等。

（四）社会实践工作。包括社会实践计划、社会实践教学大纲、

社会实践鉴定表（或调查报告、工作记录等）、学生成绩表等。

三、检查时间

5 月 16 日 会计学院 5月 17 日 经济管理学院

5月 18 日 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 5月 19 日 人文与艺术学院

5月 23 日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5月 24 日 建筑工程学院

5月25日上午 思政部 5月 25日下午 基础教学部

5月26日上午 体育部



四、工作要求

各二级学院自查后需形成自查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近两年来实

习教学、实践基地建设、实验教学和社会实践的总体情况、工作特色

和取得的显著成绩、存在问题和整改措施等。总结报告连同需填写的

相关表格应检查前一天完成交教学评估办公室。

以上所涉及的材料均为2015-2016和 2016-2017两学年度的材料，

重点检查 2016-2017 学年度材料。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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